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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冠肺炎疫情

防控措施的紧急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、镇直各单位：

近期，新疆、云南、陕西、宁夏、湖南、内蒙古、贵州、北京和我省兰州市相继报告本土病例、无症状感染者或关联病例，疫情输入传播风险持续加大，防控形势不容乐观。按照省市县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（扩大）会议精神要求，现就进一步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强化重点人员管控。各村（社区）、镇直各单位要加强对境外及国内高中风险地区来榆返榆人员排查，落实相应管控措施；对高中风险地区来榆返榆及红码人员就地管控，配合医疗机构落实集中隔离措施；对中风险区所在县（区）来榆返榆及黄码人员查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，及时上报后由疾控部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，实施分类管理，不能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，上报县疫情防控部门，就地采样，结果阴性的按规定接受健康管理。

二、加大重点地区来榆人员排查。要继续督促宾馆饭店、商超、集贸市场等重点场所严格落实健康码查验、体温检测、佩戴口罩、定期消毒等措施，村组（社区）、企事业单位继续执行“网格化”等工作措施。加大对10月1日以来有西安、内蒙古、银川、湖南、贵州、北京和我省兰州市等地确诊病例、关联病例同轨迹人员，以及省市县及其他地方推送协查人员的排查，对排查出的重点人员实行闭环管理，落实核酸检测、健康监测等措施。

三、严控人员聚集活动。鉴于当前省内和周边地区疫情形势，全镇所有聚集性活动全部取消，超过50人以上会议改为线上召开，有市外人员参加的进行核酸检测，实行榆林子境内全闭环管理，严禁14天内有境外及国内中高风险区旅居史的人员参加。对必须召开的会议，按照谁召集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主体责任。

四、靠实疫情防控责任。各部门、村（社区）要落实“四早”要求，做好协查工作，对推送的风险人员信息，落地查人、管控到位、密切配合，同心协力防止疫情输入。要强化疫情防控知识宣传，动态公布国内疫情风险区变化，引导群众时刻关注疫情风险区调整情况，做到非必要不离榆、不返榆，外出报备、返回报告，做好个人防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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